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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公益性 

根据财政部办公厅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《申报通知》，新增专项债券

重点用于交通基础设施、能源、农林水利、生态环保、社会事业、城乡冷链等

物流基础设施、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、国家重大战略项目、保障性安居工

程等领域。本项目是有一定收益的能源-天然气管网领域工程，属于公益性项

目。 

本项目的建成将会更好的发挥中江县城镇燃气管网建设项目（一期）的能

源资源优势。因此，项目的建设将会得到广大群众和各级组织和部门的支持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申报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且有收益，符合《试点通知》、

《申报通知》要求。 

 

四、申报项目资金情况 

（一）项目资金来源 

本项目总投资为 115,274.30万元，其中：项目资本金 25,274.30万元（占

项目总投资的 21.93%），全部来源于业主自有资金出资，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筹集资金 60,000.00 万元（占项目总投资的 52.05%）,银行贷款筹集资金

30,000.00 万元（占项目总投资的 26.02%）。 

（二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将以管输费收入作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

来源。项目在预测期内可实现息前净现金流 214,735.81 万元，组合融资到期

本息合计 139,824.00 万元，本项目息前净现金流/组合融资本息的收益覆盖倍

数为 1.54 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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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，永拓四川分所认为：“本项目在预测期内可

实现项目收益 214,735.81 万元，总债务本息合计 139,824.00 万元，总债务本

息保障倍数为 1.54 倍，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；我们未发现本项

目专项债存续期内无法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。” 

 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发行项目收入，属于国家政策许可的收费，收入来源

合法合规;依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，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

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申报项目能够达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 

 

五、中介服务机构 

（一）永拓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四川分所 

永拓四川分所持有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510100MA69QK3J7A 的《营业执照》、四川省财政厅核发的证书序号为 5004013

的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。 

（二）上海格联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 

上海格联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是经四川省司法厅批准设立，并核发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为 31510000MD0258113E 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 

本所指派经办本项目的曾鹏律师、柏佳其律师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

师执业证》，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了 2022 年度年检。 

 

本所律师认为：为本次申报提供中介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均

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。 

 






